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城区税务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石城税处〔2026〕40201号

杨冬梅（身份证号码：650300********2229）：
我局于 2026 年 1 月 19 日对你公告送达了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城区税务局《责令限改通知书》（石城税限改〔2025〕11901号），你未按规定期限前来我局提供相关材料及情况说明，现将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通知如下：
一、违法事实
2022年3月至2025年12月期间，你出租石河子市北子午路195-5号不动产的租金收入未按规定申报纳税。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bookmark: _GoBack]经系统查询，你名下商铺——新疆石河子市城区12小区北子午路195-5号（友谊大厦一楼门面商铺），该房产产权证号:新(2022)石河子市不动产权第0004486号，建筑面积:495.68㎡，分摊土地面积为52.99平方米，在房地产管理中心登记时间为2022年2月17日。自2022年3月至2025年12月期间，该商铺被分成两个商铺对外租赁。经核查，其中一家商铺石河子市***服装店，按照170平方米足额缴纳了从租计征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及个人所得税，但另一家商铺（铺面面积345.68平方米）从未缴纳过税款。
现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账簿但未设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三款：“房产出租的，以房产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三条：“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税额计算征收”之规定，核定房产税及城镇土地使用税，你应当补缴2022年3月至2025年12月共计46个月的房产税59925.12元，城镇土地使用税1000.96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印花税税目表中所载第五项：财产租赁所得按照租赁金额千分之一贴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所载明的租赁合同印花税按照租金的千分之一税率计算,你应当补缴2022年3月至2025年12月共计46个月的印花税499.37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之规定，你应当补缴2022年3月至2025年12月共计46个月的个人所得税149368.71元。
综上，你2022年3月至2025年12月共计46个月应缴纳房产税59925.12元，城镇土地使用税1000.96元，印花税499.37元，个人所得税149368.71元，合计应缴210794.16元。
限你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城区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城区税务局
                       202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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